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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罐茶业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小罐茶业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 是一家以从事酒、 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业为主的企业， 是

“小罐茶” 系列商品的生产商， 经

过长期的宣传和销售， “小罐茶”

商品在市场上已具有一定知名度。

小罐茶业公司认为， 其 2014

年即开始在“小罐茶” 商品上使用

小罐茶标识， 采用左中右结构封口

膜， 其包装、 装潢为有一定影响的

商品包装、 装潢。 某茶厂作为生产

商， 甲公司作为委托商所生产的商

品与小罐茶业公司“小罐茶” 商品

的外包装、 装潢近似， 构成不正当

竞争， 因此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某

茶厂及甲公司等停止上述不正当竞

争行为， 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

支共计 15 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罐

茶” 系列商品经过长时间宣传报

道， 在公众中形成较高知名度， 并

且， “小罐茶” 文字、 小罐罐体设

计与包装、 装潢中的其他文字标识

信息及其他装潢元素有机结合， 呈

现出具有一定独特性并与商品功能

无关的视觉效果和显著特征， 具备

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 可以作为有

一定影响的商品包装、 装潢受到保

护。

被诉侵权商品与涉案商品同属

于茶叶类商品， 两者包装、 装潢从

视觉上看无明显差异， 在总体上高

度近似， 易使普通消费者对商品来

源产生混淆。 因此， 某茶厂及甲公

司的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据此， 一审法院判令甲公司、

某茶厂赔偿小罐茶业公司经济损失

及合理开支共计 13 万元。 甲公司、

某茶厂不服， 提起上诉。

上海知产法院经审理认为， 虽

然被诉侵权商品外包装上标注某茶

厂为生产商， 但两上诉人二审中提

交的证据表明， 某茶厂与甲公司签

订的协议中明确某茶厂仅生产散

茶， 不涉及茶叶包装、 装潢， 甲公

司也确认被诉侵权商品的茶罐采购

自案外人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因

此， 在案证据能够证明某茶厂是被

诉商品中的散茶提供者， 并未提供

被诉商品的茶罐， 其未使用被诉标

识。 因此， 小罐茶业公司关于某茶

厂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张不能

成立。 一审法院认定某茶厂是被诉

商品生产者、 使用被诉标识构成不

正当竞争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缺

乏依据。

而甲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外包

装上标注其为委托商， 即对外表明

其为被诉侵权商品委托生产商，属

于在商品包装上使用有一定影响的

包装、装潢的行为人，商品内容与外

包装本身是一个整体， 外包装并非

能单独流入市场领域的独立商品，

所以，甲公司作为被诉商品生产商，

即便其外包装向他人采购， 也应承

担生产商的责任。 据此， 二审改判

支持上诉人某茶厂的上诉请求， 同

时驳回上诉人甲公司的上诉请求，

即由甲公司赔偿小罐茶业公司经济

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13 万元。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六

条第一款的规定， 经营者不得擅自

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

称、 包装、 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

标识， 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

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在涉及商品

包装、 装潢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中， 一般情况下， 依据在商品外包装

上标注的生产商信息可以认定其为商

品生产者， 不区分商品本身和外包

装。 该案所涉商品是罐装茶叶， 茶叶

的生产、 销售等环节中存在散茶提供

者、 包装罐提供者分离的情况。 这种

情况下， 法院如何认定各行为人的侵

权责任呢？

● 商品包装、 装潢仿冒行为的

构成要件

《反不正当竞争法》 所规制的商

品包装、 装潢仿冒行为， 需要符合三

个要件： 一是原告商品包装、 装潢属

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包装、 装潢”；

二是被诉侵权商品包装、 装潢与原告

商品包装、 装潢相同或者近似； 三是

仿冒行为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

认”。 该案中“小罐茶” 系列商品经

过原告长期的销售和宣传， 其商品包

装、 装潢在公众中已形成较高知名

度， 且被诉侵权商品的包装、 装潢与

“小罐茶” 高度近似， 易使相关公众

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 可以适用《反

不正当竞争法》 第六条第一款予以规

制。

● 商品生产者的认定规则

关于被诉侵权商品生产者的认

定， 一般来说， 可以依据被诉侵权商

品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商信息认定商

品生产者。 但是根据该案查明的事

实， 一盒看似简单的罐装茶， 却经由

三方主体分工生产。 甲公司向某茶厂

采购散茶， 并向案外人采购茶罐。 在

此情况下， 即便甲公司在被诉侵权商

品的外包装上标注某茶厂为生产商，

但某茶厂未实施茶罐的生产或采购，

即未实际参与商品包装、 装潢的仿冒

行为， 因此不能仅凭茶罐上标注的生

产商信息直接认定某茶厂与甲公司均

为生产者， 还需根据各自实施的具体

行为进行认定。

● 行为和责任相适应原则的适

用

该案中，就甲公司而言，其销售的

商品内容为某茶厂生产的散茶， 作为

商品包装、 装潢的茶罐又从案外人处

采购，似乎具有合法外衣。 然而，被诉

侵权商品的外包装上明确标注其为委

托商， 且在被诉侵权商品的销售过程

中， 商品内容与外包装已经融合为统

一的整体， 甲公司完成了从散茶和茶

罐的采购到将两者组合后对外销售的

全过程， 因此应当认定其为被诉侵权

商品的生产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而对于某茶厂而言， 虽然被诉侵

权商品的外包装上标注其为生产商，

但是根据某茶厂与甲公司签订的协

议， 业已明确某茶厂仅生产散茶， 不

涉及茶叶包装、 装潢。 可见， 某茶厂

作为散茶提供者， 既未参与提供散茶

后的组合销售环节， 又无从控制茶罐

的包装、 装潢设计， 因此无需承担相

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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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陆凤玉 平乐祥 胡迪菲

发现市场上有仿冒的“小罐茶”， 权利人将仿冒产

品的生产商和委托商都告上法院， 要求赔偿。 可是，

生产商称自己只是受托生产散茶， 未提供相关茶罐，

而委托商使用的是从他处购买的外包装， 这样也要承

担相应责任吗？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对一起不正

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作出改判。

“熟人”帮忙拉项目 30余万“打点费”打了水漂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卫国

酒桌上有人听信“熟人”能帮忙

拉来加工项目， 不想却一步步掉入

对方自导自演的骗局。近日，崇明警

方破获一起以“帮人拉项目”为由骗

取他人钱财的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

人 1 名，追回被骗钱款 30 余万元。

2022 年 4 月， 马先生因工作

需要， 结识了一大公司驻某市办事

处销售周某。 后来， 马先生辞职回

到老家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同年

10 月， 马先生在外地碰巧与周某

参加同一个饭局， 酒过三巡， 周某

得知马先生正在创业， 便称能帮马

先生拉到项目。 不过， 周某表示，

要拉到项目首先要进入相关公司的

合格供方名单， 为此， 要花钱通关

系、 做资质证明。 周某还表示， 拉

不到项目的话钱能退回。

此后， 马先生为能给自己的新

公司拉到项目， 与周某保持着密切

联系， 并陆续向周某转去“公关

费” 1.45 万元。 2023 年 1 月， 周

某称有三个订单， 付了保证金就能

拿到项目材料， 问马先生要不要

接？ 马先生考虑后给周某转了 1.55

万元保证金。 其间， 周某又问马先

生要了 8500 元， 说是办理“合格

供方资格”。

过了一段时间， 马先生问周某

进展如何， 得到的答复是“在领导

那边等待审批”。 2023 年 3 月中

旬， 周某给马先生发来几张微信聊

天截图， 内容主要是说单位几位领

导意见不统一， 需要打点。 根据周

某的意思， 马先生又给他转去 1.26

万元。 在继续等待的过程中， 周某又

以各项杂费为由向马某要了 3 万余

元。

至此， 马先生已向周某转了 35

万余元。 然而， 在转这些钱的过程

中， 马先生始终只是与周某电话或微

信联系， 没有进行过面对面接触。 今

年 4 月， 还抱有一丝希望的马先生再

次问周某： “到底能不能把项目拉过

来？” 周某无言以对， 直到这时， 马

先生才决定放弃， 让周某退钱。 但接

连几次催讨退款， 周某仅转给马先生

3 万元， 接着便玩起了“失踪”。

今年 6 月， 马先生意识到自己被

骗， 向公司所在地崇明公安分局向化

派出所报警。

民警在办案过程中， 克服案件跨

时长、跨区大、证人难找等困难，最终

在北京、 湖北等当地警方的通力协助

下抓获涉案人员周某， 并向关键证人

询问，固定了周某涉嫌诈骗的证据。

经查实， 周某原来是一家公司的

外包人员，并没有拉项目订单的职权，

且于 2023 年 5 月无故离职。该公司领

导强调，公司之间的资质申请、工程项

目订单发放，规定不收取任何费用，周

某所谓的项目订单的保证金、 资质申

请费用和关系走动费用， 都是他本人

虚构。另外，周某给马先生看的微信聊

天记录也是伪造的， 聊天记录中的公

司人员都是周某本人自导自演。

目前， 犯罪嫌疑人周某因涉嫌诈

骗罪被崇明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马先生

被骗的钱款已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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